
嘉義市政府消防局留職停薪人員復職申請書

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申請人
	職 稱
	
	服務單位
	

	
	姓 名
	 （申請人親自簽名或蓋章）

	原核定留職停薪之

事由及期限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起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止

	
	□服兵役；　□育嬰；　　□國內進修；　　□國外進修；

□侍親(親屬稱謂：          )；□配偶因出赴國外工作或進修，隨同出國　

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※請檢附原留職停薪令影本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擬復職日期
	依原核定日期復職者
	年     　月   　  日　

	
	提前復職者
	日　　期
	年     　月   　  日　

	
	
	原因
	

	備註
	1. 依法令規定，留職停薪人員，應於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，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，並於期限屆滿之次日到所屬分隊報到復職，逾期未復職者，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
2. 本申請書可於本局內網人事室表單下載使用，不克親自送達機關者，請先電話聯繫後，傳真人事室辦公室，再以限時掛號函寄。


	申請人
	
	人事室
	審核
	機關首長

	
	
	
	
	

	單位

主管
	(外勤核章至大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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